
 

 

 

 

 

 

 

明医改办〔2018〕9号 

 

 

三明市医改办关于开展住院费用按疾病诊断 

相关分组收付费工作绩效考核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改领导小组，市医改组各成员单位，市第一医

院、中西医结合医院，各总医院（医联体）： 

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办公厅《关于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收

付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财务函〔2017〕603 号）要求，

经市医改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在全市开展住院费用按疾病诊断相

关分组（C-DRG）收付费工作绩效考核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 

全市实施住院费用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（C-DRG）收付费改

革的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。 

二、考核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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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 

三
明

市
住

院
费

用
按

疾
病

诊
断

相
关

分
组

（
C
-
D
R
G
）

工
作

绩
效

考
核

评
分

表
 

 
考
核

 

项
目

 
考
核
指
标

 
考
核
内
容

 
分 值

 
评
分
标
准

 
考
核
方
法

 
考
核

 

得
分

 

一
、

组

织
管

理
 

（
2
0

分
）

 

1
.
C
-
D
R
G
收

付
费

方

式
改

革
相

关
工

作
开

展
情

况
 

①
医

院
成

立
院

长
牵

头
的

C
-
D
R
G
收

付
费

改
革

工
作

小
组

，
由

医
院

主
要

负
责

人
任

组
长

，
医

保
管

理
、

质
控

和
病

案
管

理
、
信

息
管

理
临

床
专

业
科

室
等

部

门
负

责
人

任
成

员
；
小

组
成

员
职

责
清

晰
、
机

制
健

全
,
有

明
确

的
分

工
和

当
年

任
务

计
划

；
 

②
制

订
本

院
C
-
D
R
G
收

付
费

改
革

实
施

方
案

；
 

③
制

订
C
-
D
R
G
收

付
费

改
革

工
作

流
程

，
并

按
工

作

流
程

组
织

实
施

；
 

④
医

院
院

内
本

年
度

开
展

4
次

及
以

上
针

对
管

理
人

员
和

医
务

人
员

C
-
D
R
G
收

付
费

改
革

相
关

工
作

内
部

培
训

活
动

，
提

供
培

训
活

动
的

培
训

教
材

和
照

片
等

资
料

；
 

⑤
医

院
发

布
针

对
患

者
的

C
-
D
R
G
收

付
费

改
革

相
关

知
识

普
及

和
宣

教
的

彩
页

、
宣

传
手

册
等

资
料

，
并

安
排

相
关

人
员

负
责

开
展

宣
教

活
动

；
 

⑥
根

据
医

保
接

口
规

范
，
及

时
做

好
医

院
信

息
系

统

改
造

。
 

8 分
 

各
项

工
作

均
已

开
展

且
落

实
情

况
良

好
得

8
分

；
未

开
展

或
落

实
情

况
一

般
酌

情
扣

分
 

现
场

查
阅

佐

证
材

料
 

 

2
.
建

立
院

内
医

疗
行

为
监

管
措

施
 

医
院

建
立

监
管

制
度

文
件

：
监

管
制

度
文

件
中

的
措

施
与

①
推

诿
病

人
；

②
减

少
服

务
；

③
分

解
出

院
；

④
提

早
出

院
；
⑤

住
院

费
用

转
门

诊
或

者
转

到
药

店

外
购

药
品

；
⑥

升
级

诊
断

标
准

及
操

作
编

码
上

述
行

为
相

关
。

 

2 分
 

有
相

关
制

度
文

件
，

措
施

内
容

完
整

得
2

分
；

没
有

或
缺

少
，

不
得

分
 

现
场

查
阅

佐

证
材

料
（

需
提

供
自

查
情

况

相
关

材
料

）
 

 

 

— 3 — 



考
核

 

项
目

 
考
核
指
标

 
考
核
内
容

 
分 值

 
评
分
标
准

 
考
核
方
法

 
考
核

 

得
分

 

一
、

组

织
管

理
 

（
2
0

分
）

 

3
.
建

立
院

内
医

疗
质

量
安

全
考

核
方

案
 

医
院

建
立

本
院

在
医

疗
质

量
安

全
管

理
与

持
续

改

进
方

面
的

考
核

制
度

文
件

；
医

疗
、

护
理

、
感

染
、

医
技

等
管

理
职

能
部

门
，

严
格

记
录

，
定

期
分

析
，

及
时

反
馈

，
落

实
整

改
。

 

2 分
 

有
相

关
方

案
并

组
织

实
施

，
得

2
分

；
没

有
，

不
得

分
 

现
场

调
研

并

查
询

佐
证

材

料
 

 

4
.
建

立
院

内
病

案
质

量
管

理
、

数
据

规
范

安
全

管
理

机
制

、

C
-
D
R
G
数

据
信

息
三

级
审

核
机

制
及

医
生

填
写

诊
疗

信
息

过
程

中
的

意
见

反
馈

机
制

 

①
医

院
建

立
病

案
质

量
管

理
、
数

据
规

范
安

全
管

理

机
制

；
 

②
医

院
端

作
为

数
据

信
息

的
第

一
级

审
核

单
位

，
建

立
本

院
的

数
据

信
息

审
核

机
制

，
并

组
织

实
施

；
 

③
医

院
开

通
有

效
的

渠
道

，
方

便
医

生
将

C
-
D
R
G
诊

疗
信

息
填

写
过

程
中

发
现

的
问

题
及

时
反

馈
到

院

部
指

定
科

室
，

并
指

定
专

人
负

责
与

医
保

部
门

联

系
，

定
期

将
意

见
进

行
整

理
及

向
医

生
反

馈
。

 

6 分
 

有
建

立
各

项
机

制
并

组
织

实
施

，
得

6
分

；

缺
少

一
项

扣
2
分

 

现
场

调
研

并

查
询

佐
证

材

料
 

 

5
.
患

者
与

C
-
D
R
G
工

作
相

关
的

投
诉

频
次

 

住
院

患
者

针
对

C
-
D
R
G
相

关
内

容
投

诉
到

卫
生

/
医

保
管

理
部

门
的

次
数

，
包

括
拒

绝
收

治
、
减

少
服

务

等
。

 

2 分
 

如
无

正
当

理
由

，
发

生
1
例

扣
0
.
5
分

，

扣
完

为
止

 

现
场

查
阅

佐

证
材

料
 

 

二
、

质

量
控

制
 

（
3
0

分
）

 

1
.
计

划
出

院
患

者
信

息
上

报
完

整
性

 

在
规

定
时

间
内
（

例
如

：
当

日
1
6
:
0
0
前

）
完

成
次

日
出

院
病

例
最

小
数

据
集

数
据

上
报

时
，
需

一
次

性

上
传

完
整

，
不

能
分

解
上

传
（

重
点

是
费

用
分

解
上

传
）

。
 

5 分
 

完
整

上
报

比
例

达

9
8
%
以

上
，

得
5
分

，

每
降

低
1
%
扣

1
分

，

扣
完

为
止

 

医
管

中
心

的

最
小

数
据

集

数
据

 

 

2
.
区

域
平

台
病

例
数

据
校

验
通

过
率

 

通
过

区
域

平
台

自
动

数
据

校
验

，
首

次
C
-
D
R
G
上

报

最
小

数
据

集
数

据
的

上
传

校
验

通
过

率
。

 

（
校

验
通

过
率

=
首

次
上

传
最

小
数

据
集

校
验

通
过

例
数

/
首

次
上

传
总

例
数

）
 

5 分
 

准
确

率
达

9
5
%
以

上
，

得
5
分

，
每

降

低
1
%
扣

1
分

，
扣

完

为
止

 

查
阅

相
关

报

表
 

 

3
.
诊

断
操

作
信

息
填

写
准

确
度

 

按
照

C
-
D
R
G
审

核
规

则
进

行
病

例
抽

查
，
审

核
病

例

的
诊

断
、

操
作

信
息

填
写

准
确

情
况

。
 

4 分
 

发
现

1
份

，
扣

1
分

，

扣
完

为
止

（
含

日
常

稽
核

发
现

病
例

）
 

病
例

抽
查

，
每

家
医

院
不

少

于
5
0
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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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
 

项
目

 
考
核
指
标

 
考
核
内
容

 
分 值

 
评
分
标
准

 
考
核
方
法

 
考
核

 

得
分

 

二
、

质

量
控

制
 

（
3
0

分
）

 

4
.
病

例
标

识
填

写
准

确
度

 

通
过

病
例

抽
查

发
现

上
传

病
例

标
识

的
准

确
情

况
，

病
例

标
识

包
括

：
“

中
医

治
疗

”
“

康
复

治

疗
”

“
精

神
专

科
”

“
日

间
手

术
”

。
 

4 分
 

发
现

1
份

，
扣

1
分

，

扣
完

为
止

（
含

日
常

稽
核

发
现

病
例

）
 

病
例

抽
查

，
每

家
医

院
不

少

于
5
0
份

 

 

5
.
诊

断
升

级
病

例
抽

查
检

出
情

况
 

通
过

病
例

抽
查

发
现

调
整

主
要

诊
断

后
提

高
所

在

组
的

权
重

分
值

，
增

加
合

并
症

与
并

发
症

个
数

，
与

原
病

例
实

际
情

况
不

符
。

 

4 分
 

发
现

1
份

，
扣

1
分

，

扣
完

为
止

（
含

日
常

稽
核

发
现

病
例

）
 

病
例

抽
查

，
每

家
医

院
不

少

于
5
0
份

 

 

6
.
药

物
及

耗
材

使
用

异
常

情
况

 

①
病

例
抽

查
发

现
药

物
使

用
异

常
，
比

如
用

量
过

高

或
者

不
符

合
使

用
指

征
，

不
符

合
正

常
情

况
；

 

②
病

例
抽

查
发

现
耗

材
使

用
异

常
，
比

如
用

量
过

高

或
者

不
符

合
使

用
指

征
，
不

符
合

正
常

情
况
（

例
如

人
工

晶
体

使
用

情
况

）
；

 

③
超

标
床

位
费

，
将

层
流

洁
净

病
房

床
位

费
、
监

护

病
房

床
位

费
、
特

殊
防

护
病

房
床

位
费

、
婴

儿
床

位

费
等

纳
入

超
标

床
位

费
。

 

4 分
 

如
无

正
当

理
由

，
发

现
1
份

扣
1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（

含
日

常
稽

核
发

现
病

例
）

 

病
例

抽
查

，
每

家
医

院
不

少

于
5
0
份

 

 

7
.
药

品
、

医
用

耗
材

外
购

情
况

 
让

病
人

或
家

属
外

购
药

品
或

医
用

耗
材

。
 

4 分
 

查
实

一
例

扣
1
分

，

扣
完

为
止

（
含

日
常

稽
核

发
现

病
例

）
 

现
场

查
阅

佐

证
材

料
 

 

三
、

医

疗
综

合

指
标

考

核
 

（
3
0

分
）

 

1
.
医

院
住

院
人

次
数

变
化

率
 

医
院

住
院

人
次

数
变

化
率

=
（

本
年

度
出

院
患

者
人

次
数

-
上

一
年

度
出

院
患

者
人

次
数

）
/
上

一
年

度
出

院
患

者
人

次
数

×
1
0
0
%
。

 

5 分
 

与
上

年
度

相
比

增
加

1
0
%
以

上
，
如

无
正

当

理
由

，
扣

5
分

 

查
阅

相
关

报

表
 

 

2
.
医

药
总

费
用

增
长

率
 

医
药

总
费

用
增

长
率

=（
本

年
度

医
药

总
费

用
-
上

一

年
度

医
药

总
费

用
）

/
上

一
年

度
医

药
总

费
用

×1
0
0
%
。

 

5 分
 

增
长

率
≤

9
%
得

5

分
；

9
%
＜

增
长

率
＜

1
0
%
按

比
例

得
分

；
增

长
率

≥
1
0
%
不

得
分

 

查
阅

相
关

报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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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
 

项
目

 
考
核
指
标

 
考
核
内
容

 
分 值

 
评
分
标
准

 
考
核
方
法

 
考
核

 

得
分

 

三
、

医

疗
综

合

指
标

考

核
 

（
3
0

分
）

 

3
.
门

诊
费

用
纳

入
住

院
费

用
合

并
结

算
 

住
院

前
七

日
内

在
同

一
定

点
医

疗
机

构
发

生
的

，
与

本
次

住
院

诊
断

有
关

的
门

诊
检

查
及

治
疗

费
用

，
纳

入
住

院
费

用
合

并
结

算
。

 

6 分
 

查
实

一
例

扣
1
分

，

扣
完

为
止

 

查
阅

相
关

报

表
 

 

4
.
分

解
住

院
及

出
院

1
5
日

内
再

住
院

率
 

出
院

1
5
天

内
再

住
院

率
与

上
年

度
相

比
增

加
1
0
%

以
上

。
（

出
院

1
5
天

内
再

住
院

率
=
出

院
患

者
1
5

天
内

再
住

院
人

数
/
出

院
患

者
总

数
×

1
0
0
%
）

 

6 分
 

分
解

住
院

查
实

一
例

口
1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；

出
院

1
5
天

内
再

住

院
率

与
上

年
度

相
比

增
加

1
0
%
以

上
，

如

无
正

当
理

由
，

扣
6

分
 

（
该

项
考

核
指

标
最

多
扣

6
分

）
 

查
阅

相
关

报

表
 

 

5
.
制

定
C
-
D
R
G
体

系

下
的

病
种

临
床

路
径

以
及

临
床

路
径

病
例

管
理

率
 

①
规

范
实

施
临

床
路

径
管

理
，

三
级

医
院

不
少

于

3
0
0
个

病
种

，
二

级
医

院
不

少
于

2
2
5
个

病
种

；
 

②
已

实
施

临
床

路
径

管
理

数
与

医
疗

机
构

应
实

施

临
床

路
径

管
理

数
的

比
率

。
 

8 分
 

临
床

路
径

管
理

病
种

数
每

少
1
个

扣
0
.
5

分
，

最
多

扣
4
分

；
 

二
级

医
院

比
率

≥
2
5
%
得

4
分

，
每

减

少
1
%
扣

1
分

；
三

级

医
院

比
率

≥
6
0
%
得

4
分

，
每

减
少

1
%
扣

1
分

，
最

多
扣

4
分

 

现
场

调
研

并

查
询

佐
证

材

料
 

 

四
、

C
-
D
R
G

指
标

考

核
 

（
2
0

分
）

 

1
.
医

院
C
M
I
值

 

C
M
I
值

用
于

评
估

医
院

病
例

的
复

杂
程

度
 

（
C
M
I
值

=
∑

（
某

C
-
D
R
G
费

用
权

重
×

该
医

院
该

C
-
D
R
G
的

病
例

数
）

/
该

医
院

）
 

5 分
 

C
M
I
值

按
医

院
等

级

划
分

，
≥

平
均

值
得

5
分

，
＜

平
均

值
每

少
0
.
0
5
扣

1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 

查
阅

相
关

报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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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
 

项
目

 
考
核
指
标

 
考
核
内
容

 
分 值

 
评
分
标
准

 
考
核
方
法

 
考
核

 

得
分

 

四
、

C
-
D
R
G

指
标

考

核
 

（
2
0

分
）

 

2
.
低

于
1
/
2
平

均
住

院
日

患
者

比
率

 

同
一

C
-
D
R
G
组

下
，
低

于
1
/
2
平

均
住

院
日

的
患

者

所
占

比
率

。
（

低
于

1
/
2
平

均
住

院
日

患
者

比
率

=

所
有

C
-
D
R
G
组

低
于

1
/
2
平

均
住

院
日

患
者

的
病

例

数
/
所

有
C
-
D
R
G
组

的
病

例
数

）
 

5 分
 

如
果

该
比

率
低

于

1
2
%
，
则

得
5
分

。
每

超
出

1
%
扣

1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 

查
阅

相
关

报

表
 

 

3
.
C
-
D
R
G
医

保
标

准

费
用

与
住

院
总

费
用

的
比

值
 

C
-
D
R
G
医

保
标

准
费

用
/
住

院
总

费
用
（

扣
除

九
类

高

值
耗

材
）

。
 

4 分
 

比
值

≥
1
得

4
分

，

＜
1
每

减
少

0
.
1
扣

1

分
，

扣
完

为
止

 

查
阅

相
关

报

表
 

 

4
.
C
-
D
R
G
组

数
 

C
-
D
R
G
入

组
总

组
数

。
 

3 分
 

C
-
D
R
G
组

数
按

医
院

等
级

划
分

，
≥

平
均

值
得

3
分

，
＜

平
均

值
每

少
1
0
组

扣
0
.
5

分
，

扣
完

为
止

 

查
阅

相
关

报

表
 

 

5
.
C
-
D
R
G
入

组
率

 

入
组

率
=
入

组
病

例
数

/
纳

入
C
-
D
R
G
管

理
总

病
例

数
，

其
中

入
组

病
例

数
包

含
住

院
天

数
极

端
值

病

例
、

住
院

费
用

极
端

值
病

例
等

政
策

出
组

病
例

。
 

3 分
 

入
组

率
≥

9
0
%
得

3

分
，
每

低
1
%
扣

1
分

，

扣
完

为
止

 

查
阅

相
关

报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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